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本单位主要职能是：

1、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法规、规章，以及上级和本单位的各项制度。

2、受理辖区内城市公共交通客运企业的合并、分立、迁移、变更经营范围、歇业等申请，并审核提出意见。

3、调整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服务质量纠纷。

4、协调财政部门，做好城市客运企业的燃油补贴及其他补贴的申报工作。

5、负责本辖区城市公共客运经营者及从业人员的安全和教育培训工作。

6、开展城市公共交通客运市场调查研究，为辖区内城市公共交通客运发展规划提供依据，统筹发展和规范城乡客运。

7、编制城市公共交通行业规划，组织新辟、调整和优化公交线路，建设公交枢纽站、停车场和首末站，对城市公共客运行业运力和车型结构提出建议。

8、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人员编制情况

衡东县城市公共客运服务中心为交通运输局所属正股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核定县客运管理中心全额事业编制13名。现有在职人员11人，退休人员5人。其中：设主任1名，副主任3名，工会主席1名，股室（队）负责人4名。下属机构0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事业单位0个。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52.6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52.64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52.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4.64万元，项目支出28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148.78万元，较预算减少3.86万元，总支出148.7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2.73万元，占总支出的82.49％；项目支出26.05万元，占总支出的17.51％。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因财政资金调配问题，部分费用暂未完成支付。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0.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5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0.5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5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08万元，其中：货物0元，工程0万元，服务1.08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6.22万元，负债总额0.01万元，净资产6.21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4.47万元，在用资产23.11万元，资产使用率94.44%。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 年，本单位通过预算执行，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其一，确保了单位的正常履职和运转；其二，维护了全县城市客运行业的有序运行，保障了市民的出行安全。乘客满意度高达 96%。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我单位无50万以上项目资金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确定了单位年度预算目标，细化了预算指标，但是在实际支付过程中，个别时候未严格按照预算指标执行。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单位财务人员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规、制度，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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